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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听证结束了，案件办结了，但检察
官的工作还在延伸和继续。对于受伤
严重、家庭困难、无法通过诉讼途径获
得赔偿的被害人，检察官将帮助其申请
司法救助，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难关。
　　承办检察官张少玮说：“公开听证
就是为了释法说理、公开办案，通过这
种参与式、体验式的形式，不仅让当事
人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

还要让他们感受到司法温暖和检察关
怀！”
　　据了解，今年以来，黄岛区检察院
共办理危险驾驶、交通肇事、故意伤害、
盗窃等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小案”900
多件，95%以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案件延期率不足10%，平均办案周期仅
为28天，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
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
第三家环境资源巡回法庭——— 琅琊环
境资源巡回法庭揭牌成立。该巡回法
庭将发挥审判职能，采用刑事、民事、
行政“三审合一”的审判机制，打造成
为化解环境资源矛盾纠纷的阵地，强
化生态环境意识的基地，活跃环境法
治教育的课堂，最大限度发挥司法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护佑琅琊镇绿
水青山。
　　环境资源保护是一项持之以恒的
事业。靠山临海的西海岸新区自然禀

赋优异，生态优势得天独厚。为筑牢
绿色发展法治屏障，近年来，区法院着
力构建新时代生态审判体系，在全市
率先成立首个环境资源巡回法庭。
2019年，区法院将自然环境资源审判
庭与行政（综合）审判庭合署办公，将
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类案件纳入行政
审判庭，涉及自然环境资源领域案件
由专门团队归口审理，采取刑事、行
政、民事“三审合一”模式，配合辖区范
围内人民法庭及巡回法庭，实现了对
辖区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和统一裁
判，最大限度发挥专业化审判机构的

优势和作用，在环境资源保护、完善环
境资源利用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琅琊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将充分
发挥巡回法庭在化解环境纠纷第一线
的作用，打造新区环境资源保护的先
锋阵地。”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成立的琅琊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是新
区第三家环境资源类巡回法庭，区法
院将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多元环境
保护机制，严格落实一站式配套改革，
全面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技能，维护一
方水土，守护一方正义。

剪纸作品“拿来就用”
一审被判侵权赔钱

办好群众身边每一件“小案”
区检察院今年以来办理“民生小案”900余件，平均办案周期仅为28天

“绿色司法”守护绿水青山
区法院已设立三家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创新“三审合一”审判机制化解环境纠纷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袁榕 
　　 

　　对司法机关而言，
案件有大有小，而对每
一位涉案人和涉案家
庭来说，每一件“小小
的案子”都是“天大的
案件”。近年来，黄岛
区（西海岸新区）人民
检察院秉持“案件即民
生”“小案不小看、小案
不简办”的办案理念，
坚持少捕慎诉慎押、谦
抑审慎司法，本着司法
良知，学会换位思考，
在全力提升办案效率、
穷尽司法救济手段的
基础上，用功、用心、用
情办理每一件“小案”，
最大限度追求案结、事
了、人和的最佳办案
效果。

惠民法治
　 2020年，黄岛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受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承办人审
查案卷之后发现：案卷中有效证据只有
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两名证
人的证言，再无任何客观证据，而上述
言辞证据之间互相矛盾，无法认定案件
事实；被害人伤势严重，家境困难，已无
力支付高昂的医药费，而犯罪嫌疑人方
拒不认罪，称伤情不是其伤害导致，且

在垫付了一万多元医药费后再未垫付、
赔偿。
　　对此，检察官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进
行补充侦查，到案发现场走访、复核证
人、询问医生、咨询法医等，不放过案卷
中任何一个疑点，穷尽各种可能的办
法，努力还原案件事实、补强案件证据。
同时，检察官还多次约谈当事人，希望
积极促成双方赔偿谅解、握手言和。

用功>> 多方走访调查案情

用情>> 耐心解惑赢得理解
  由于本案系案发后十九天才报案，
很多客观证据已经灭失，在多方努力仍
无法使案情明晰的情况下，承办检察官
只能依法提出存疑不起诉的意见。而
若对该案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
一定不理解，该案具有上访隐患和不稳
定因素，可能导致办案效果不佳。
　　12月14日，一场是否应对犯罪嫌疑
人于某作存疑不起诉的公开听证会在
黄岛区人民检察院举行。听证会上，在

各方当事人共同参与下，承办检察官就
案件事实、证据情况、不起诉的理由和
法律依据进行了详细阐释，对被害人提
出的疑问一一耐心解答回应。最终，基
于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各方一致
同意对于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并告
知被害人可以通过申请工伤鉴定、提起
民事诉讼等途径进行索赔。被害人耿
某对处理结果表示理解和接受，并感谢
检察官为此案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用心>> 司法救助温暖人心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王娟 
　　 

　　在网络上获取各类资源是一件十
分简单的事情。然而，很多企业知识产
权意识淡薄，将各类网络资源“拿来就
用”，在不知不觉间构成了著作权侵
权。日前，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法
院就审理了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企业未经作品的作者许可，擅自使用
他人的剪纸作品，一审被认定侵犯他
人著作权。

自创剪纸作品
竟被印在碗上出售

　　2005年，剪纸艺术家王某创作了
剪纸作品-《大福狗》，其以狗的形象作
为福字的偏旁，和福字右边的“一口
田”相结合，在整体上构成一个“福狗”
形象，以契合2006年狗年的祥瑞之意。
　　当年，王某在义博会上首次展出

《大福狗》作品，并在2012年将《大福狗》
在浙江省版权局进行了作品登记。一
次偶然，王某在某网站发现某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出售的“2018新款旺年纳
福4碗4筷套装”的外包装上使用了“大
福狗”作品。为维护合法权益，王某将
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
法院判令该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王
某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共计10000元。

原告享有著作权
被告行为构成侵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对比，被告
出售的商品外包装上使用的“大福狗”
形象，与原告“剪纸-《大福狗》”作品在
整体形象上基本相似，只在具体细节
上有所改变。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其在
2005年义博会上首次展出《大福狗》作
品的相关证据。被告辩称原告不能证
明其系涉案《大福狗》作品的著作权
人，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综合原告提交
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系剪纸-《大福
狗》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被告未经原
告许可，在网络上销售带有“大福狗”
形象的碗，并对“大福狗”形象进行了
改变，侵犯了原告作品的修改权、发行
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因原告未提供
其实际损失的证据，法院综合考虑作
者的知名度、作品的独创性程度、被告
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被告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3300元（含合理开支300元）。

  ■法官说法
　　剪纸作品虽为手工艺制品，但因其
具有独创性，作者可以和文章作者一样
享有版权。在版权侵权纠纷中，作品权
利人的认定通常是这类案件胜诉的关
键。为此，法官提醒广大的著作权人，作
品出炉后应及时进行相关登记，以避免
作品被侵权，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同时
也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在经营过程应当
公平竞争、讲求诚信经营，不应侵犯他
人的著作权等合法权益，在使用时应当
认真审查，确定是否使用他人享有著作
权的作品，以免造成侵权。


